信息产业部

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信电职技字[2001]015号
关于认真贯彻信息产业部《关于印发电子行业

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目录的通知》的通知
各级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为了加强对电子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推动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再电子行业深入开展，信息产业部于二OO一

年十月十六日印发了《关于印发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目录的通知（信部人[2001]754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在全国

范围内对电子行业的39个技术性较强、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和关系到广大消费者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业实行就业准

入，要求劳动者必须经过相应的技术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就业上岗，这是信息产业部首次对部分电子行业特有工种

实行就业准入制度。为了认真贯彻执行电子行业实行就业准入制度的有关精神，努力做号实行就业准入的39个职业广大从业人

员的持证上岗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 各级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要根据信部人[2001]754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将该地区电子行业开展职业技能鉴定

工作的现状和具体贯彻落实754号文件的想法，向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做一次系统的汇报，以求得各级信息产业主管部

门主要领导对此项工作的支持。 

　　二、 要加大对信部人[2001]754号文件的宣传力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应会同电子

信息主管部门，在有关报纸、刊物、简报等宣传工具上，大力宣传电子行业39个职业的就业准入制度。有条件的协会，应在自

己的刊物上转载754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在进行社会宣传的同时，特别要加大对企业的宣传力度，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电

子行业所有企业的相关部门和人员都能知道754号文件的主要精神。

　　三、 各级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应积极配合各地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台一些必要的配套

政策，切实把就业准入制度落到实处。与此同时，还应根据本地区电子工业的布局和发展状况以及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

鉴定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制订相应的施实方案，使电子行业就业准入的工作落到实处。

　　四、 各级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在抓好电子企业广大从业人持证上岗的同时，还应抓好39个职业规定范围内的社会

求职人员的培训、鉴定工作。特别是计算机调试工和有线通信传输设备调试工等工种的就业准入、持证上岗工作一定要做为重

点工作抓好。在抓好国营电子企业就业准入工作的同时，还应把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就业准入工作一并考虑进

去。持证上岗要覆盖社会的各个层面，不能留下死角。 

　　五、 各级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可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一些基础较好的企业做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铺开。

也可选择一些量大面广的职业为突破口，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影响。

　　六、 各级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还应注意协调好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关系。要积极主动地寻求地方劳动部门、技术监

督部门和工商等部门对这项工作的支持。

　　七、 各级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认真做好职业培训而后鉴定工作。鉴定过程要符合

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的规定，确保从事就业准入职业的劳动者都能达到相应的标准要求，对职业技能鉴定中的违

规行为，要认真查处。

　　八、 各级电子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应把贯彻落实信部人[2001]754号文件的精神的情况，及时向部电子行业职业技能

鉴定指导中心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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